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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商兴农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监管问题及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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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商兴农是为了带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而推出的一项重大工程，在该工程的深度贯彻实施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电商迈入到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农村电商进行法律监管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农村电商运行秩序、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助推农村农业朝
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在当下的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法规与电商发展不同步，违法行为难监管；执法监管不到位，
监管约束力不足；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监管效力难以真正发挥的法律监管问题，这些法律监管问题的存在有碍于农村电商的长久
稳定发展。为此，应不断完善农村电商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提高监管效力；提高农民从事电商经营活动的法律意识，
使法律监管的效力最大化，以更好地实现电商在农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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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2022 年，国家提出了数商兴农工程，以期
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快速向前发展。数商兴农
工程的核心是指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电
商在农村地区的持续推进赋能，通过大数据技
术，依托电商平台，将农产品和市场紧密联系
起来，带动农产品的对外销售，使得农业农村
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在数商兴农工程的深度
贯彻实施过程中，电子商务在我国农村地区的
发展也取得了质的飞跃。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
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带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间
的经济发展差距、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质量、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村电商对带
动农村整体快速向前发展作用突出，但由于农

村电商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使得当下
对农村电商的法律监管仍处于相对落后的阶
段，对农村电商市场交易行为的规制仍存在缺
陷。落后的法律监管有碍于农村电商的持续性
发展，严格的法律监管可以为电商在农村地区
的稳定推进保驾护航，因此，应尽快解决农村
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法律监管问题，使法律
监管的效力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更好规制农村
电商运行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为电商在我
国农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一、农村电商及其法律监管的概述

（一）农村电商的含义
2014 年，农村电商被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

件。自 2014 年来，对农村电商的研究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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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是指以农户、新农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等为主的电商从业者利用多样化电商平台
和电子支付工具，依托现代供应链体系和物流
链体系，实现跨时空、跨城乡的乡土特色产品、
城市工业消费品或专业化服务的双向电子交易
和管理过程。[1] 在农村电商的持续推进过程中，
农村电商带动了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提升了
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促进了农村产业
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
展方面作用突出。当下，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带
动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农村村民生活
质量的重要角色。

（二）农村电商发展中法律监管的内容
对农村电商进行法律监管主要表现为对参

与到农村电商中的主体进行监管。其一是对生
产经营者的监管，表现为对生产经营者的市场
主体资格监管，要明确经营者的主体资格，每
个农户进行网上经营都必须进行合法的全套程
序的真实注册，明确经营者的法律地位。[2] 其
二是对消费者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售后问题
的监管，监管售后问题的处理与解决，使消费
者的正当权益得到保障；其三是对物流运输商
的监管，主要是监管产品运输过程中是否存在
暴力运输行为以及非法扣留快递的行为，物流
运输在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大
的作用，但是消费者在等待产品送达的过程中，
会出现收到的产品经过运输已经面目全非或者
在运输过程中被非法扣留而无法收到产品的情
形；其四是对电商平台的监管，电商平台为经
营者和消费者搭建了联系的渠道，便于经营者
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但当下存在电商平台自
身责任定位不清晰的情况，使得消费者权益在
受到损害的时候没有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造
成了消费者的权益损害。 

（三）农村电商发展中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农村电商发展中法律监管的必要性主要体

现在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构建良好的农村
电商运行秩序两个方面。农村电商在我国起步
晚、发展快，在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
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严重影响到了电商在我国
农村地区的持续推进。因此，必须要予以农村
电商法律层面的监管，以更好地规范农村电商
中各个主体的行为，实现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
动。

1. 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和传统的农产品市场交易不同，农村电商

是依托网络进行交易的一种新兴商业发展模
式，其中涉及多方主体，主体间的关系也是复
杂多变的。由于参与到农村电商市场交易中的
主体较多，这样在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
候，就会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主体侵犯到了消
费者的正当权益，消费者也因此难以进行维权
行为。消费者对电商消费的满意程度决定着农
村电商是否能够长久发展，如果在电商交易中
消费者的权益长期难以得到保障，那么消费者
就会对农村电商失去信心，继而拒绝在电商平

台购买农产品，这非常不利于农村电商的长久
发展。对农村电商交易行为进行全过程的监督
管理，限制农村电商主体的市场准入，明确农
村电商经营主体的市场资格，监管产品的生产、
销售、流通，监管产品的售后问题，厘清各个
主体的责任，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地保障。

2. 构建良好的农村电商运行秩序
对农村电商进行法律监管有助于构建良好

的农村电商运行秩序，这也是农村电商发展中
法律监管的必要性所在。良好的农村电商运行
秩序是农村电商长久发展的关键，如果不对农
村电商进行法律监管，那么农村电商交易市场
上就会频繁出现肆意侵权、违法违规的乱象，
破坏健康有序的农村电商市场交易环境，影响
到农村电商的持续稳定性发展。借助法律对农
村电商进行监督管理，对农产品销售的全过程
进行严格把控，从严打击假冒伪劣、肆意侵权
等违法违规行为，使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侵权违约行为得到有效规制，以此促进经营
主体的合法经营、依约履责，形成健康有序的
农村电商运营环境。[3] 不断加大对参与到农村
电商中的各主体的监督和管理，从严打击农村
电商经营过程中法人违法违规行为，使农村电
商市场经营行为合理合法，以促进构建良好的
农村电商运行秩序，实现电商在农村地区的高
质量发展。

二、数商兴农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
监管问题

（一）法律法规与农村电商发展不同步，
违法行为难监管

农村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在
我国农村地区快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暴露
出诸多违法违规行为影响到了电商在我国农村
地区的持续推进。当下，我国对于农村电商的
法律监管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其中规制农村
电商市场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与农村电商发展
进程不同步，使得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违法违规行为难以被有效监管。2013 年《电子
商务法》被全国人大正式列入立法计划，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电子商务法》，该法律出台后，我国电子商
务发展才有了基本法和制度框架。[3] 而农村电
商 2014 年就被正式列入中央一号文件，并在此
之后快速发展，法律法规与农村电商发展的不
同步使得农村电商发展道路中的违法行为难以
被有效监管。例如，在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政策
的影响下，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上线，其中不乏
借助电子商务外壳而发展起来的违规平台，其
借助法律的空白，在农村电商交易市场上肆意
横行，加剧了电商交易的风险，致使出现权益
侵害与纠纷问题。[4] 此外，《电子商务法》的
设立主要针对的是电子商务，而不是农村电子
商务，农村电商的发展限于农村地区，存在基
础设施落后、专业电商人才缺失、农民认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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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现状，因此，《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
规并不能普适于农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中，这使
得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主体资格问题、
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难以被有
效解决。为此，必须要加大力度解决法律法规
与电商发展不同步的问题，实现对农村电商法
律监管问题的有效规制。

（二）执法监管不到位，监管约束力不足
农村电商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一项全新

的选择，然而，在电商赋能乡村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影响到了农村电商
的长久发展。在当下阶段，对农村电商进行有
效的法律监管十分困难，一方面在于相关监管
部门的监管资源有限，难以对农村电商进行有
效的监管。农村地区具有分散性，农村电商在
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
散的发展局面，要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全过程进
行监管，这必然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
财力，而在实际监管过程中监管的人手都是有
限的，难以对数量多、分布广散的农村电商进
行全过程监管。以我国边疆地区为例，这些地
区特色农产品品质优良、种类繁多，这些特色
农产品为本地区发展农村电商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但边疆地区大多幅员辽阔，村落布局较为
分散，甚至有些农牧区地处十分偏远的位置，
这使得在实际监管过程中难以对边疆地区所有
电商从业经营者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则在于相
关监管部门缺乏有序的协调与配合，我国当下
对于农村电商的监管并没有规定专门的监管部
门，而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监督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对本行政
区域内针对电子商务的部门职责进行划分。[5]

这样由政府自行的划分电商监管职责容易造成
重复监管或者监管缺失的现象，使得实际过程
中的法律监管难以到位。实际监管过程中监管
不到位、监管约束力不足的法律监管难题使得
农村电商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越来
越猖獗，十分不利于农村电商在我国的持续稳
定发展。

（三）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监管效力难以
真正发挥

《电子商务法》中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的
经营者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要遵守法律和秉
持道德、要合法合理进行产品交易、要承担相
应的产品质量责任。但目前农村电商的生产经
营主体仍以小农户为主，这些农民普遍文化程
度不高，这使得他们对法律的效力认知不清晰，
守法的自觉性较低，认识不到自身行为的严重
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违反法律
的行为。以贵州省的特色农产品折耳根为例，
折耳根因其独特的味道吸引许多人纷纷购买，
许多农户也借此商机纷纷加入线上售卖行列，
但有些农户对于所售卖的农产品应进行质量检
测没有认知，直接将未经过任何部门审核的农
产品对外销售，这使得农产品在质量与安全方
面存在很大隐患，甚至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造成损害。此外，还存在部分农民明知自己
的行为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形，这些农民明知自
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违背道德的，但却总是
怀有侥幸心理，基于对更高利益的追求，以缺
斤少两、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方式欺骗消费
者。以钜富公司擅自使用五常大米的产品标识
为例，该公司在多个电商平台上设立店铺，其
销售的产品实物上标有“原料产地黑龙江省五
常市”“五常大米”等字样，以此误导消费者，
这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6] 法律在实
际中被遵守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效力，而当下
农民普遍法律意识淡薄，使法律对农村电商的
监管效力难以真正发挥出来。

三、加强农村电商法律监管的完善措施

（一）完善农村电商法律法规
法治是最大的营商环境，完善的法律是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对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就是要有法可依，为了更
好解决当下法律法规与农村电商发展不同步、
违法行为难监管的问题，必须要加大力度完善
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要完善现有的法律，规
制农村电商市场交易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电子
商务法》，但其中的法律条文并不能普适于农
村电商交易中，为此，应结合农村电商发展对
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补
充和修订，其中要严格落实农村电商的市场准
入程序、明确农村电商经营者的市场主体资格、
明晰电商交易平台的定位、细化农村电商市场
经营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明确农产品质量检测
的相关程序、设立具体的交易纠纷处理办法等。
其次，要进行针对农村电商的专项立法，针对
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健全的现状制
定出适用于农村电商的法律法规，使其与当下
农村电商的实际发展状况相适配，例如增设《农
村电子商务法》，在该法律中对农产品的生产
经营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设立相应的违法行
为处罚标准，在实际农产品对外销售过程中将
该法律严格落实，以此对农村电商市场交易中
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最后，在
农村电商法律完善过程中，要秉持长久发展的
角度，不能片面的追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而不
顾农村电商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法律缺陷，不断
解决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法律难题，真正发挥出
法律规制的效力，为农村电商的长久发展提供
完备的法律环境。

（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提高监管效力
为了更好地解决当下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法

律监管难题，除了要注重完善立法这个大前提，
还要注重对法律的执行，不断加大执法监督力
度，使监管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出法律监管的
效力。在对农村电商进行监管的过程中，监管
的人手都是有限的，难以对发展快、分布广散
的农村电商进行有效的监管，为此，必须要建
立完备协调的执法监督体系。在实际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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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可以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运
输等环节划分给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管，部门之
间各司其职，这样可以避免出现监管重复或监
管空白的问题，同时也要注重部门间的协调与
配合，这样既能提高监管的效率又不会造成监
管资源的浪费。偏远的农村地区可以在本地区
成立农村电子商务办公室，赋予其相应的执法
权，以此对参与农村电商的主体进行有效监管。
[6] 建立健全农村电商全过程监管体系，对农村
电商经营者的市场主体资格进行监管，严格限
制农村电商市场的准入资格，提升农村电商的
市场准入门槛，如可以建立主体资格备案公示
制度，依据申报者的产品供应、责任承担能力
来初步区分经营范围，通过后续的公示制度来
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7] 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
管，相关质量监管部门应严守自己的职责，严
格把控产品质量，从重处罚农产品质量不合格
的经营主体，避免三无产品流入市场；监管消
费者的售后问题，厘清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明确责任承担主体，妥善解决售后纠纷，更好
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对电商平台进行监管，
强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责任意识，使电商平台
在遇到纠纷问题时积极作为；对物流运输商进
行监管，使物流运输服务朝着精细化、快捷化
方向发展。执法部门不断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
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监管，更好地规
制违法违规行为，建立良好的农村电商运行体
系。

（三）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法律监管
的效力最大化

在完善的立法、强有力的执法条件下，参
与到农村电商市场经营中的农民还必须要守
法。守法是有效规制农村电商市场交易行为的
重要环节，如果农民普遍遵守法律，对电商经
营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基本的认知，那么在实际
的经营过程中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为
此，必须要在农村地区加大力度宣传电商方面
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村村民从事电商经营活动
的法律意识。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宣讲大
会、张贴公告、公益法律宣传活动等方式大力
度宣传从事农村电商经营活动的正规流程以及
对外销售时应遵守的法律法规，以此避免发生
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认知而造成的错误；其次，
在发展农村电商的过程中应引进专业的电商人
才，帮助改善农村地区电商经营不规范、法律
风险认知不清晰的现象。以齐齐哈尔市为例，
在齐齐哈尔市农村电商体系的构建中存在违约
责任风险，该风险的应对措施中就明确提出需
要借助有实践经验、懂政策懂法律的专业人员
的引导，实现对从业人员的全面教育，使农村
电商得以有序经营。[8] 最后，加大对违法违规
行为的惩治力度，对农民在电商市场交易过程
中实施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惩，提升违法成
本，使其不敢行违法违规之事。同时，也以被
严惩的农民为例，警戒他人，使其他农民主体

明确要守法诚信经营。不断强化农民的守法意
识，让农村村民对法律的效力有深刻的认知，
从而有效地解决农村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
问题，使法律对农村电商的监管真正发挥出效
力。

四、结语

农村电商是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推进
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的关键所在。在数
商兴农背景下，农村电商已成为提高农民收入
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的新动能。随着农村电商的持续深入
推进，其中也不免暴露出了一系列的违法违规
现象，这些问题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
也不是单靠个人的力量就能防范的，应积极协
调各方，集多方的力量，使政府、监管部门、
参与到农村电商中的主体共同努力，应对农村
电商发展中的难题，构建良好的农村电商运行
秩序，实现农村电商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长久稳
定发展。农村电商在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作
用突出，完善农村电商的法律监管措施，加大
力度解决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法律监管难题，使
得农村电商在农村地区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增添
农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参考文献：
[1] 郭凯凯 , 高启杰 .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机遇、挑战及对

策研究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02):103-111.
[2] 伍自强 , 程媛 .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法律问题

研究 [J]. 电子商务 ,2019,(01):39-41+56.
[3] 杨蓓 . 基于乡村振兴视域的农村电商发展法律问题分析

[J]. 辽宁农业科学 ,2021,(02):44-47.
[4] 李梦影 .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路径与保障 [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 ,2019,(02):139-141.
[5] 李梦影 .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路径与保障 [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 ,2019,(02):139-141.
[6] 王喜萍 , 黄红霞 . 大数据时代农村电商风险防范的法律

对策分析 [J]. 农业经济 ,2021,(07):116-118.
[7] 罗潇 . 我国农村地区电商活动的勃兴及其法律规制 [J].

农业经济，2021,(10):119-121.
[8] 滕健 , 肖裴 .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法律问题研

究[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01):81-
85.

[9] 常自全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问题的法律对策
研究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2,(24):242-245.

[10] 毕再宏 . 农村电子商务体系构建中的主要法律
问 题 —— 以 齐 齐 哈 尔 市 为 个 案 研 究 [J]. 理 论 观
察 ,2018,(08):102-104.


